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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 
隨著政府積極推動廉能政策與清廉文

化，防貪工作已成為各機關不可或缺的重要

課題。彰化榮譽國民之家長期以「公開、透

明、負責」為核心價值，秉持著守護住民權

益與提升服務品質的信念，致力於營造誠

信、廉潔的行政環境。 

為強化同仁對廉政議題的認識，並將反

貪、防弊的精神落實於日常業務，本家特編

製《114 年廉政防貪指引》。本指引彙整相

關風險態樣、防制措施與法律規範，提供同

仁在各項行政流程、採購作業及服務推動

上，能有所遵循，以降低風險並提升效能。 

我們深知，防貪工作並非僅仰賴制度設

計，更需要全體同仁共同參與及落實。期盼

透過本指引的推廣，使同仁在面對可能的風

險時，能有清楚的依循方向，並將「反貪」

視為日常工作的自覺與責任，共同營造廉能

彰榮、永續發展的願景。 

彰化榮譽國民之家主任 蘇再勝 謹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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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⼀【公務車管理使用篇】 

例行事務竟演變為違法核銷操作 

 案情概述 

《參考判決: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 年度訴字第 1761 號》 

擔任臺中市○○局○○

處行政助理的阿進與阿

坤，自 106 年至 108 年

間，為了調度經費，竟聯

手汽車保修業者小鄭及

其會計阿嬌，透過虛構維

修項目、偽造估價單與損

壞請修單，將無實際維修

需求的車輛費用核銷入

帳。這些金額被用來支付

逾預算的維修費、油料及罰鍰支出，嚴重違反公務車輛管理

與會計相關法規。雖無圖利私人口袋，卻透過不實登載公文

書手段，進行虛偽核銷情事，案經○○地方法院判決，阿進

與阿坤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，分別處有期徒

刑 8 月及 7 月。 

當同仁為求達成任務而不擇手段、操弄程序，即便動機並非

貪污，也⾜以破壞機關運作與人⺠對公部⾨的信賴，若無嚴

格監管，內部作業制度與程序將淪為掩護非法的工具。 

 風險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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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「勻支」制度風險 

公務車維修經費雖個別編列，惟實務上允許彈性「勻支」，

反成為不實核銷的操作空間，且倘查核及驗證機制不嚴，容

易發生以不實憑證結報情事。 

2.內控面風險 

修繕單據與估價單由承辦人與業者自行產製，倘無嚴密審核

查驗，易導致誤核經費。 

3.陋習久積且法治觀念薄弱 

單位內人員⻑期聯手造假，並與廠商「內外勾結」作法積習

已久，且對經費支用作業欠缺不法意識。 

 防治措施 

1.落實審查，逐案簽准 

針對經費勻支制度嚴格審查，且須經逐案簽准並附佐證資

料；另維修與保養實際送修應檢附影像照片佐證。 

2.避免固定人員及獨攬流程 

定期進行職務輪調，避免⼀人獨攬修繕申請、估價、送審、

核銷等全部流程。 

3.人員管理與教育 

強化廉政與誠信教育訓練，結合實際案例進行風險示警及宣

導公益揭弊者保護制度，避免同仁以身試法。 

 參考法令 

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（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） 

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(違背職務收賄罪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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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(違背或不違背職務行賄罪) 

 

 

 

 

 

 

廉者，⺠之表也；貪者，⺠之

賊也。        —北宋·包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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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【加班費請領作業篇】 

人沒加班，錢卻照領 

 案情概述 

《參考判決: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8 年度桃簡字第 1297 號》 

日常行政作業中，加班費申報本是執行法定辦公時數以外事

務的合法補償，卻也可能淪為不實請領的情事。阿生擔任○

○榮⺠醫院行政人員，明知每月可核定加班上限與時段，卻

多次填報未實際工作的加班時數，並趁機離開辦公場所，未

履行所申報之工作內容，其行為已構成詐欺罪，案經○○地

方法院判決，阿生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拘役 20 日。 

因該機關申請程序仰賴個人誠信填報與彼此信任，承辦人依

據其申報核給加班費，並未察覺其虛偽行為，最終使公帑遭

不法支出。此案顯

示，機關若僅重視流

程合規，而未實質稽

核，便容易發生舞弊

情事。當「虛報成常

態」，不只是公帑損

失，更是機關誠信形

象的斲喪。 

 風險評估 

1.「自我填報」制度風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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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時數申報機制僅憑「自我填報」、「單位核章」，缺乏

落實查驗佐證（如刷卡、監視器、工作紀錄等）。 

2.監督失靈 

單位多倚賴同仁誠信，未定期抽檢或查核是否實際加班，導

致⻑期申報不實無人察覺。 

3.行為風險 

員工⼼存僥倖，認為單位不會追溯查核，遂形成⻑期詐欺行

為。 

4.聲譽風險 

機關(構)若涉不當加班費發給，易引發社會輿論，損害公信

力與機關形象，造成整體士氣低落。 

 防治措施 

1.避免慣性申報 

避免固定或慣性模式申報，應宣導並鼓勵依業務工作實際需

要申報。 

2.稽核與查核機制 

不定期抽查加班時實際情形，可搭配刷卡、攝影監視系統佐

證。 

3.誠信宣導 

定期進行廉政、公務誠信、與不實申報之法紀教育，提升道

德自律意識。 

4.行政責任與依法處置 

對行為人應明確追究行政責任或依法移送司法機關，建立

「不容舞弊」的制度信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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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考法令 

刑法第 339 條（普通詐欺罪） 

 

 

 

 

 

 

莫以廉小而不為 

莫以貪小而為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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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採購購履履約約管管理理類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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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【勞務委外驗收篇】 

數字灌水、監工收賄，忠誠與法制的雙重失守! 

 案情概述 

《參考判決: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 年度訴字第 1520 號》 
臺北市○○處○○所技工阿宏，擔任公園維護標案之監工與

估驗人員，負責查核廠商是否依約執行清潔與維護。108 年

8 月起，契約新增直飲臺清潔維護及水質檢測，但實際上廠

商未進行檢測。阿宏竟未依

實際履約情形查核，反而在

系統中虛報 28 座飲水台的

水壓、餘氯與排水時間等數

據，並上傳至「台北好水平

台」，導致主管機關錯信其

內容，影響⺠眾飲水安全。

更甚者，他還藉由「幫廠商

上傳紀錄」為由，向廠商索

賄 2 萬 7 千元，雖最終未收款，仍觸犯登載不實與貪汙治罪

條例。案經○○地方法院判決，阿宏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

準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 1 年 4 月；又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

職務要求賄賂罪，處有期徒刑 4 年 6 月，褫奪公權 4 年。 

 風險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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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監工失職 

監工人員未確實查核現場履約狀況，虛報不實數據。 

2.資訊系統資料濫用 

僅憑監工登載資料即為履約紀錄，佐證資料薄弱且缺乏複式

查驗機制。 

3.內部監督機制不足 

人員道德及法紀觀念薄弱，且單位內監督與意見反映機制失

靈，異常行為未能及時察覺。 

 防治措施 

1.強化履約查核 

建立「複式查核」或「無預警抽查」機制，避免監工獨立完

成履約查核流程，重要履約資料，要求佐證影像、照片或簽

到等記錄。 

2.加強資訊系統驗證 

針對異常數據應提⾼警覺及預警機制，例如「⻑期未變動的

檢驗數據」。 

3.建立輪調制度 

⾼風險職務應定期輪調，避免與廠商⻑期建立利害關係。 

4.廉政與教育訓練 

定期進行廉政教育與案例宣導，針對⾼風險職務重點強化；

並落實檢舉獎勵與公益揭弊者保護制度，鼓勵通報不法或可

疑行為。 

 參考法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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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（違背職務索賄罪）。 

刑法第 216 條(行使偽變造文書罪)。 

刑法第 213 條(公文書不實登載罪)。 

刑法第 220 條第 2 項(準文書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廉則年如⼀⽇，好過 

貪則⽇似⼀年，難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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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【廠商價金給付篇】 

從伙房到法庭，公司虛報人頭詐領薪資 

 案情概述 

《參考判決: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 年度訴字第 1065 號》 
○○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小莉與公司會計小美，於履約○○

榮⺠之家「伙食委外採購案」期間，明知契約明訂實際廚工

人數與到勤規定，仍於 105 年 2 月至 12 月間，聯手虛報 5

名從未在職的「人頭廚工」，並偽造打卡紀錄與薪資清冊，

向機關請領薪資價

金。小莉指示小美製作

不實出勤資料與薪資

表單，並偽簽○○等 5

人名義，造成承辦人誤

信資料屬實，核發虛構

廚工薪資，致使○○公

司不法詐得 90 萬

3229 元。案經○○地方法院判決，小莉與小美犯偽造私文

書及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，分別應執行有期徒刑 7 月及有

期徒刑 5 月。 

 風險評估 

1.承包商管理風險 

承包廠商偽造出勤紀錄，導致不實申報人數及薪資，造成公

帑損失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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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文件造假與審核 

假冒員工簽名與偽造打卡記錄，影響內部對薪資及出勤文件

審核作業正確性。 

3.履約管理監督 

對外包廠商現場監督及人員核查等履約管理機制薄弱。 

 防治措施 

1.強化出勤監控 

採用刷卡結合生物辨識、監視器等系統，防止偽造出勤記錄

與代替出勤情事。 

2.加強文件審核 

落實審核機制，對承包商提交出勤紀錄、薪資清冊及簽名進

行交叉比對，必要時現場核實。 

3.定期現場稽核與抽查 

專責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到場查核承包廠商工作狀況及人員

實際出勤情形，確保依契約履約。 

4.簽訂嚴格契約條款 

明定承包商偽造紀錄或詐領款項法律責任與追償機制或履

約保證金。 

 參考法令 

刑法第 210 條（偽變造私文書罪） 

刑法第 215 條(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) 

刑法第 216 條(行使偽變造或登載不實文書罪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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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安養養照照護護事事務務類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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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五【善後殯葬事務篇】 

殯葬驗收變交易，輔導員失職收賄 

 案情概述 

《參考判決: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8 年度桃簡字第 1297 號》 
小王自⺠國 81 年起擔任○○榮⺠之家之輔導員兼堂⻑，負

責亡故榮⺠喪葬事宜，

應監督葬儀業者依契約

辦理並逐項驗收公祭儀

程及殮品。身為依法令

服務之公務員，王員職

責在於確保榮家對亡故

榮⺠的最後服務得以莊

重落實。然而，在與承包殯葬業務的大炳往來過程中，小王

未堅守職責底線。大炳為求省略特定殯葬項目與流程，多次

主動向小王表示，只要驗收寬鬆配合，即可視治喪等級交付

對應金額。小王知悉此舉違反契約與職責，卻仍接受提議。

實際上，在○○榮家 6 場單身亡故榮⺠的殯葬案件中，小王

即明知流程未依規定辦理，仍於驗收文件上勾選「合格」，

製作不實公文，並層報主管核章，掩蓋履約瑕疵。大炳則持

續以「例行性」方式向王員行賄，合計多筆金額。 

案經○○地方法院判決，小王與大炳分別犯違背職務收賄、

行賄等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 1 年 6 月褫奪公權 2 年及有期徒

刑 2 年褫奪公權 1 年。 

 風險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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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履約不實風險 

殯葬承包商倘缺乏監督，省略契約所訂儀節與服務，傷害亡

故榮⺠尊嚴與家屬感受，亦有損契約履行正當性。 

2.內控失效 

驗收與查核作業流於形式，文件簽核無實質稽核與抽查。 

3.聲譽風險 

案件經媒體曝光恐影響機關社會信任，對於機關聲譽衝擊尤

深。 

 防治措施 

1.落實制度面 

殯葬項目驗收應將關鍵服務流程（如：告別式布置、遺體處

理等）建立拍照存證機制，納入履約文件備查。 

2.隨機抽查履約紀錄 

設立不定期抽查機制，由監驗單位（如主計、政風或督導人

員）突擊稽查承包商執行狀況與驗收紀錄。 

3.人員管理面 

⻑期從事同⼀採購或驗收人員，實施輪換制度，降低特定人

員與廠商建立不當關係的可能性。 

4.廉政法紀教育宣導 

定期辦理廉政誠信法紀課程與實際案例說明，提升同仁對收

賄風險及法律後果的認知，並將檢舉管道及揭弊者保護相關

法規納入宣導教育，提升外部監督機制的即時性與有效性。 

 參考法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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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(違背職務收賄罪) 

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(不違背職務收賄罪) 

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(違背或不違背職務行賄罪) 

刑法第 216 條(行使偽變造或登載不實文書罪) 

刑法第 213 條(公文書不實登載罪) 

 

 

 

 

⼀⼼為公自會寵辱不驚 

兩袖清風始能正氣凜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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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六【個人資料管理篇】 

販售亡者資料牟利，職務信任化為交易籌碼 

 案情概述 

《參考判決:臺灣⾼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 年度上更⼀字第 143 號》 
阿誠自⺠國 83 年起任職於○○榮譽國⺠之家，⻑年負責亡

故榮⺠的善後、祭祀與遺物處理事宜。身為依法具有法定職

權的公務員，他理應是守護亡者尊嚴與資訊隱私的第⼀道防

線，卻選擇違背職守、出

賣信任。明知榮⺠的身分

與遺產資訊依規定屬於

「國防以外秘密」不得洩

漏，卻私下與從事「遺產

代辦」業務的阿榮接觸。

阿榮專⾨替在台無繼承

人的亡故榮⺠尋找大陸

地區親屬，藉由遺產代領

賺取傭金。阿誠向阿榮透露，自⼰可透過系統查詢已故榮⺠

個資及遺產資料，作為交換，他要求阿榮支付報酬。於是，

自⺠國 100 年起至 103 年間、以及 106 年時，阿誠多次進

入榮家行政業務系統，查詢○○等 91 名亡故榮⺠的詳細資

訊，並洩漏給阿榮。這些資訊成為阿榮賺取傭金的資源來

源，而阿誠則分次收受賄款，明碼實價地出賣亡者資料。案

經○○地方法院判決，阿誠犯違背職務收賄罪，應執行有期

徒刑 3 年褫奪公權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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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風險評估 

1.內部資訊洩漏 

亡故榮⺠之個資（含身分、遺產）遭未經授權人員查詢並外

洩，嚴重損害法制與機關信譽。 

2.系統權限濫用 

員工連續查詢大量個資，缺乏異常行為監控與稽核警示機

制。 

3.公務員道德失守 

具職務敏感性公務人員以資訊換取金錢，違反廉政倫理及貪

瀆罪責。 

4.資訊管理風險 

對機敏資料查詢、使用管理稽核作業，缺乏有效警示嚇阻作

用。 

 防治措施 

1.制度面強化 

資料存取權限管理以最小權限原則，僅授權必要業務人員查

詢個資。 

2.異常行為監控： 

建立系統使用紀錄自動比對，針對短時間大量查詢等異常情

形觸發警示功能。 

3.加強法紀教育 

定期辦理「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」課程，納入實際案例警示

教育。 

4.定期稽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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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屬「國防以外秘密」之機敏資訊加註警示標籤，僅能於

內部業務使用並禁止外洩；針對資訊安全、個資使用等業務

進行定期專案稽核。 

 參考法令 

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（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） 

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(違背職務收賄罪) 

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(違背或不違背職務行賄罪) 

 

 

 
 

廉潔方能聚人，律己方能服人 

身正方能帶人，無私方能感人 


